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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洪嬿婷
電話：03-5241221
電子信箱：041398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500561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580000A_1150056158_ATTACH1.pdf、

376580000A_1150056158_ATTACH2.pdf、376580000A_1150056158_ATTACH3.odt)

主旨：轉知有關新北市政府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新北市

115年度技術型高中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」招生

一案，請鼓勵教師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5年3月24日新北教技字第

1150544801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達教育資源互惠共享原則，旨揭學分班開放本市符合資

格之教師報名參加。

三、旨揭學分班相關資訊：

(一)開設班別：1班，預計人數30人。

(二)上課時間：自115年9月至116年4月止，每周六上午9時至

下午4時。詳細課表以招生簡章為準，承辦單位保留調整

授課時間之權利。

(三)招生對象：

１、第一優先：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

及依法取得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合格教師證書之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01733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3/26 09: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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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專任教師。

２、第二順位：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

及依法取得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合格教師證書【限任

教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、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】之在

職專任教師。

３、第三順位：新北市取得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合格教

師證書之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，並取得學校提供之

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者。

４、第四順位：新北市取得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合格教師

證書【限任教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、綜合型高級中等

學校】之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，並取得學校提供之

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者。

５、第五順位：基隆市、臺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市取得高

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合格教師證書之代理、代課或兼

任教師，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者。

６、第六順位：基隆市、臺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市取得高

級中等學校普通科合格教師證書【限任教技術型高級

中等學校、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】之代理、代課或兼

任教師，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者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5年5月29日（星期五）止，採掛

號郵寄報名。

(二)郵寄地址：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（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進修推廣學院葉美呂小姐收），請註明「報名新北高

職教師雙語增能班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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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報名資料如下：

１、報名表正本（需加蓋學校印信）。

２、大學以上畢業證書影本。

３、高級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本。

４、CEFR B2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（聽、說、

讀、寫）之證明，或CEFR B1等級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

（聽、說、讀、寫）之證明。

(四)錄取方式：

１、依招生對象及郵寄時間（以郵戳為憑）排序額滿即

止。

２、錄取名單預計115年6月1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3時公告於

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官網（http://www.sce.ntnu.

edu.tw/），並寄發報到須知至錄取學員個人電子郵件

信箱。

五、本案相關未盡事宜，請參閱招生簡章。如有疑問，請逕洽

承辦人葉美呂小姐，電話：02-77495812；傳真：02-

23935711；電子信箱：e71006@ntnu.edu.tw。

六、檢附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原函影本及招生簡章各1份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中學、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、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私立磐
石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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